
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實習評量表【指導教師】

	姓名
	
	學號
	
	手機
	

	實習單位
	
	實習指導教師
	

	實習時間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~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※請實習生先行填寫上述表格內基本資料後，再交給評量者(指導教師)評分

	項目               分 數
	指導教師評分

	成果發表會（占40%）
	分

	實習報告（占60%）
	分

	總    分
	（以60分為及格，滿分以100分計）

	總評及建議
	

	實習時數
	共實習_______小時

	實    習

指導教師

簽    章
	
	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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